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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偷走朋友的品牌包包后，妄想以假替真蒙骗好友，哪知当场被识
破。8 月 19 日，经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罗某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4000 元。

4 月的一天下午，罗某到朋友乐某家做客，闲来之余，罗某在屋内闲逛，看
到衣帽间内的一个 CELINE 牌旅行包，罗某知道该旅行包系乐某在国外机场
专柜购买，价值 1 万多元。想到自己债务缠身，债主频频逼债，顿时生起盗窃
之意，准备偷走该旅行包卖掉还债。于是，罗某趁乐某不在，假装在衣帽间参
观，顺手偷走了 CELINE 牌旅行包。之后，罗某联系了一家二手奢侈品回收
店，以 6500 元的价格将旅行包卖掉。

当日晚上，乐某发现旅行包不见了，仔细回想当日只有罗某来过自己的房
间，于是找到罗某询问旅行包是否为其所拿。罗某见事情已经败露，准备购买
高仿旅行包以假乱真，为了拖延时间，其谎称自己只是暂时借用一下，马上就
归还。之后，罗某通过搜索微店，以 1300 余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只同样款式的高
仿包。乐某收到罗某归还的旅行包后，发现虽然款式一样，但实际收到的旅行
包比原来尺寸小了一号，当场便识破了罗某的谎言，于是立即报警。

7 月 23 日，罗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据罗某交代，自己是因为投资失
败，欠了很多钱，所以才一时利欲熏心，偷了好朋友乐某的旅行包，卖掉的钱已
被她全部用于归还债务及日常开销。案发后，罗某已赔偿乐某经济损失 1 万
元，并取得对方谅解。8月 9日，慈溪市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

（蒋杰 张花）

盗走闺蜜名牌包
还回小号高仿货

贺某将自己伪装成大学内部工作人员，虚构食堂摊位出租事宜，骗取被害
人 7 万余元。近日，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贺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说起贺某，深圳某大学的食堂工作人员纷纷摇头，对这名只干了一个月的
前员工没什么好印象。“他工作能力差，开会打瞌睡，经常找我们借钱，借了我
1000 元至今还没还上。”食堂经理说道。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贺某离职不久，
就凭着这段工作经历动起了歪心思。

2023 年 6 月，贺某辞去大学食堂工作，偶然看到关某的直播，被她的美貌吸
引，主动私聊关某。在交谈中，贺某察觉到关某经济条件不错，打算冒充食品监
督员忽悠她投资某大学食堂摊位。

贺某给关某展示了大学城里一些群聊的截图和自己是食品监督员身份的
证明，骗取了关某的信任。贺某表示，要拿下摊位不难，只是竞争比较激烈，除
了承包定金和买断定金，还得付点好处费上下打点。

关某想尽快拿下摊位，好处费自然不在话下。听贺某说因银行卡被冻结吃
不上饭，关某主动转了第一笔钱，此后还向贺某转了“路费”“医药费”“茶水费”

“工作证办理费”等一系列费用。贺某承诺，如果事情没办成，他会如数退回钱
款。

2023 年 9 月 8 日，贺某伪造了一份餐饮项目协议书，说虽然合同上只涉及
一个摊位出租，但他有办法让关某租下 2 个摊位，这样关某通过转租摊位就能
轻松赚钱。从未见过面，也从未核实事情真实性，关某就给贺某转了 7.2 万余
元，这些钱被贺某用于租房、吃饭、买彩票等。直到贺某将其拉黑，关某才意识
自己上当了，遂报警。

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贺某刑事拘留。同年 6 月，南山
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贺某提起公诉。 （周洪国 杨沁仪）

虚构摊位出租骗钱
非法获利七万余元

□范志阳 顾菲

7 月 29 日，一批特殊的文物在江苏
省张家港市博物馆正式上架展出。这批
文物有铜镜、陶罐、瓷碗等，多为古代的
随葬用品。谁能想到，几百年后，这些物
品重见天日，却历经了一段惊险的旅程。

为挖遗物网购金属探测仪

张勇（化名）和张强（化名）是亲兄
弟，他们的爷爷生前在家中地窖里埋了
一个小罐子，但爷爷的意外去世让一家
人淡忘了小罐子的存在。直到 2005 年，奶
奶偶然想起地窖中的小罐子，就将这个
消息告诉了张勇及其父亲，张勇从此记
住了家中地下还有个小罐子。

2011 年 4 月，张勇的父亲让他想办
法把小罐子挖出来。张勇从网上购买了
金属探测仪，借助金属探测仪很快就把
爷爷埋的小罐子找到并挖了出来，里面
是一些古铜币、银元、银锁等古物件。这
让爱好把玩古物的张勇心头一热。

从此，张勇抽空就带着金属探测仪
和铁锹到附近的田里、荒地里去探测，因
为一个人人力有限、效率不高，张勇劝说
弟弟张强跟他一起“挖宝”，还给他展示
了“战利品”。张强看到哥哥的收获，两人
一拍即合，一听到哪里有施工或者有可
能有古墓的消息，两人或在白天单独行
动，或在深夜相约四处“寻宝”。

他们兄弟二人这一挖就是12年。这12
年间，兄弟二人收获颇丰，大部分为古钱
币，偶有瓷碗、碎铜镜、碎瓷片之类的古物，
出于对把玩古物的喜好，他们未对寻到的
宝物予以售卖，而是将它们留于家中。

2023 年 6 月 2 日，张勇独自在张家港
市凤凰镇某处鱼塘附近寻找“宝贝”。当
金属探测仪扫描到鱼塘南侧坡下的一堆
烂泥时发出了警报声，张勇心中一喜，立
即用铁锹对着烂泥开挖。

随着“锵”的一声，张勇知道自己挖
到了。他小心翼翼地挖出物件，用手拂去
上面的烂泥，依稀可以看出是两面铜镜，
上面除了有点铜绿锈蚀外，保存还算完
好，张勇便将两面铜镜放进口袋带回了
家，藏在厕所旁边的烂泥巴里。

经上网查资料，在得知这两个铜镜
有可能是汉代古物时，张勇与张强又多
次“光顾”挖出铜镜的那个鱼塘，并从鱼

塘内及周边挖出 3 个白色的碗、4 枚“开
元通宝”铜钱。

深夜“挖宝”被人看见

有了上次较大的收获，兄弟俩对“寻
宝”愈发上心。

“弟 ， 凤 凰 还 有 个 鱼 塘 正 在 施 工 ，
晚上我们再去碰碰运气吧！”2023 年 6
月 6 日，张强接到哥哥的电话，立马收
拾好金属探测仪、铁锹等工具，准备晚
上大干一场。

晚上 11点多，二人到达约定地点，这

是一处位于张家港市凤凰镇的鱼塘施工
工地。用金属探测仪仔细寻找没多久，就
听见滴滴滴的响声，兄弟俩立即开挖，挖
出了一口棺木，打开棺木只见里面的尸体
早已腐烂，旁边散落着几枚铜钱和一个瓷
碗，铜钱上写着“开元通宝”。兄弟二人乐
开了花：“今天运气真不错，挖到了唐代的
铜钱，赶紧在周围找找看还有没有。”

正当他们奋力挖掘时，在鱼塘另一
侧工地休息的工人听到这边有动静，走
过来查看。出于好奇，工人拍了一段视
频，更是出于好玩，将这段视频发到了网
上。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引发了网友关

注，纷纷评论“挖掘古墓是违法行为”，并
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线上举报。接报后，公
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将张勇兄弟二人抓获。

是盗掘古墓葬还是盗窃

公安机关分别在二人住处发现大量
疑似古文物，经清点，共计铜镜 2 枚、瓷碗
3 个、角镜 1 枚、碎瓷片 30 余片、古钱币
400余枚。

随后，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提前
介入侦查。检察官经阅卷走访，了解到案
发现场为一处正在施工的鱼塘，施工过
程中曾挖到过棺木等典型墓葬物品，但
挖出来的古物中并无特殊或证明墓主身
份的物件，认为张勇兄弟二人的行为不
符合“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盗掘古墓葬罪罪
状表述，不应认定为盗掘古墓葬罪，他们
的行为涉嫌盗窃罪。

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2023 年 7 月 14 日，对参与次数、盗窃所得
较少的张强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7
月 21日，以涉嫌盗窃罪逮捕了张勇。

经鉴定，涉案文物中的两枚铜镜为
宋代仿六朝铜神兽人物镜，具有比较重
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属于国家三
级文物，其余皆为一般文物。根据最高
法、最高检 《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以下简称 《解释》） 规定，盗窃三级
文物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264 条规定
的“数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在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意见时，
辩护人对铜镜是三级文物的鉴定无异
议，但提出网上铜镜的价值才数千元，以
文物等级来量刑明显过重，犯罪嫌疑人
的行为符合《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盗窃文物，无法确定文物等级，或者按照
文物等级定罪量刑明显过轻或者过重
的，按照盗窃的文物价值定罪量刑。

随后，办案检察官与鉴定文物专家
多次联系，确认每个三级文物价值大概
3 万 元 ， 总 数 已 达 到 盗 窃 罪 “ 数 额 巨
大”标准。对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
人再无异议。

经张家港市检察院提起公诉，2024
年 3 月 31 日，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
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分别判处张勇、
张强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1 万元和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哥哥劝说弟弟跟他一起“寻宝”，当哥儿俩在一处鱼塘施工工地“挖宝”时，有人看见
并拍了视频上传到网上，结果——

网友把他们举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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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宋代青白釉划花葵口碗。
图②：汉代釉陶小罐。
图③：开元通宝古钱币。
图④：一般文物陶罐。

图⑤：宋代铜卉云纹倭角镜。
图⑥：宋代仿六朝铜神兽人物镜。
图⑦：宋代青釉碗。
（上图均为该案中被盗挖的文物。）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贺永根

“咱们执行当中有什么困难？”8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再次给执行法官打电话，
了解“神医王大夫”案件执行情况，得
知各项执行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大家
都松了口气。

冯 女 士 的 爱 人 饱 受 肝 肾 等 部 位 恶
性 脂 肪 瘤 的 折 磨 ， 在 遍 寻 名 医 无 果
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神医王大夫”。介
绍人声称年近六旬的“王大夫”出身气
功世家，3 岁起开始学医，受其奶奶指点
精通人体经络，先后在东北和浙江等地
使用指针疗法治愈过很多疑难杂症病
患。介绍人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只花费
了 3000 元就把双腿肿胀、子宫肌瘤等
疾 病 治 好 了 。 冯 女 士 信 以 为 真 ， 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将丈夫带到介绍人家

中，请来了“王大夫”，“王大夫”表
示 肿 瘤 疾 病 可 以 通 过 指 针 疗 法 治 愈 ，
但起码需要五六个月时间，治疗费用
每次 3000 元。

看着备受折磨的爱人，冯女士同意
了治疗方案。“王大夫”在治疗时不让
其他人在场，只有她和助理在室内治
疗。病人反馈说“王大夫”主要是采用
揉肚子、点穴位等方式治疗，治疗的两
个小时基本就是用手指揉肚子。“王大
夫”则表示，通过双手按摩病人肚脐及
周边经络，指尖产生气流输送到病人体
内，气流自动寻找病灶并切割，切割掉
的病灶通过消化系统自然排出，从而达
到治愈的效果。

2022 年 12 月 2 日，冯女士与母亲带
着病人去医院拍了腹部影像的片子拿给

“王大夫”看，“王大夫”说与 2021 年拍
的片子对比，肿瘤已明显缩小，病人面
色气血也比以前好了很多，皮肤也变得

细腻。由于病人有几次排出过微黄色的
透明胶状物，这更加坚定了冯女士治疗
的信心。

冯女士在治疗开始时就将爱人患有
高血压等疾病告诉了“王大夫”，“王大
夫”依然提出治疗期间，病人不可以吃
任何药和打任何针。2023 年 3 月 24 日，
冯女士的爱人因突发脑出血被送到医院
抢救，医院的 CT 诊断报告显示脑部血
块压制了病人身体右半边的神经，肝肾
等部位的恶性脂肪瘤变大，需要留院继
续治疗。9 个多月的治疗却换来这样的
结果，冯女士于 4月 20日报警。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将该案移送至青山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检察官经过细致审查，真相逐渐浮
出水面。王某不仅不具备医师执业资
格，没有合法行医资质，所持的“经络
调理师”与“康复理疗师”证书也是其

找他人代为办理的假证，其宣扬的通过
“指针”切割和击碎肿瘤，让肿瘤从消
化系统自然排出从而达到治愈患者的说
法，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其多
次以虚假承诺诱惑被害人持续支付“医
疗费”合计 42万元。

经青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3 年
12 月 28 日，一审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
处王某有期徒刑九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不服，提
出上诉。近日，包头市中级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追赃挽损工
作仍在进行中。

检察官提醒，在面对健康困扰时，
患者及家属务必保持清醒，审慎选择合
法且专业的医疗机构求诊，切莫因一时
心急，轻信无资质的“民间大师”或未
经验证的“祖传秘方”，否则不仅白花
冤枉钱，还可能贻误病情，造成不可逆
转的悲剧。

用指针疗法治病的“神医”是个骗子

假酒竟然上了婚宴，客人喝完喜酒头疼难忍。8 月 7 日，李某虽然被宣告不
起诉，但仍逃脱不了 5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2 年 5 月 20 日是赵某的婚礼。赵某花费近 6 万元从李某经营的超市购买
了 30 箱某品牌酒。本想让大家喝得尽兴，没想到婚宴结束后，赵某一连接到几
个宾客电话，均反映喝了婚宴上的酒后头疼得厉害、胃也难受。

赵某心里犯了嘀咕，是不是酒水质量有问题？除去婚宴上用完的 15箱酒，赵
某家里还有 15箱。为了探寻究竟，赵某便带着没喝完的酒，找该品牌酒的代理商
和厂家鉴别。结果，他们都告诉赵某，“这酒是假酒”。于是，赵某报了警，公安机关
遂立案侦查。经鉴定，赵某从李某处购买的某品牌酒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原来，李某从 2000 年开始就做起了酒水生意，入行 20 多年，深谙酒水经营
之道。一次偶然的契机，李某到某大型批发市场进货时，有人向其介绍制作非
常逼真的假冒高档酒。李某一时被利益蒙蔽了双眼，陆续从该批发市场购进了
假冒的某品牌酒，并将其中的 30箱销售给了赵某。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李某对其销售假酒的事实供认不讳，并自愿认罪
认罚。山东省无棣县检察院综合考量销售数额、认罪态度、具有自首情节等情
况，经过公开听证，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李某作出不起诉决
定，同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察意见。目前，行政机关已对李某作出了
行政处罚。 （郭树合 王慧）

婚宴喝到假酒
新人果断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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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张方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分行与被告王丽、张方旭、阜阳市碧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4）皖 1202 民初 53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丽、
张方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阜阳市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625616.93 元、利息及罚息 4010.07 元〔利
息等暂计算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此后按照《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
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丽、张方旭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
行支付律师费 2266.65 元；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市分行对被告王丽、张方旭抵押的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经六路
108 号碧桂园翡翠天境 17#住宅楼 1101 室房屋〔皖（2020）阜阳市不动
产证明第 0255365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权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四、由被告王丽、张方旭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13839 元及公告费（凭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朱同明、合肥同翔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陶洪伟、合
肥市影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0181 民初 5760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杨玉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
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81 民初 5369 号，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合肥谱绿天下课外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俊
灏诉被告合肥谱绿天下课外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16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姜辉：本院受理阜阳市民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与姜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21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姜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民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货款 25000 元。
案件受理费 425 元，由被告姜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乐：本院受理原告纪文先与被告王乐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3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
内偿还欠原告纪文先装修款 5000 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50 元及公告
费（凭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金福星、谢燕：本院受理赵鑫鑫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77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金福星、谢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
内支付原告赵鑫鑫货款 45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45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4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3 倍计算，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925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金福星、谢燕负担。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光：本院受理魏海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7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刘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魏海龙
借款 23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23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计算，
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413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
票据为准），由被告刘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池莉：本院受理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0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池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垫付款
51900 元；二、被告刘池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
付原告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律师费 5000 元；三、驳回原告
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23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刘池莉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曹建彬：本院受理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05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曹建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偿还原告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垫付款
94176.95 元；二、被告曹建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
支付原告阜阳融信海亮房地产有限公司律师费 5000 元；三、驳回原
告 阜 阳 融 信 海 亮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案 件 受 理 费
2279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曹建彬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 阜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一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杜勇：本院受理杨玉才与阜阳市一
日达物流有限公司、杜勇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48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阜阳市一
日达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杨
玉才货款 40238 元；二、驳回原告杨玉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06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阜阳市一日达物流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欣广源电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恒达建
筑装饰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36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魏良忠：本院受理阜阳市天缘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3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魏良忠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天缘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租
金、违约金合计 6121.6 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
据为准），由被告魏良忠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杨：本院受理原告关保玉与被告李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26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李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
还欠原告关保玉款 1300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 13000 元为基数，支付
自 2024 年 2 月 21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付），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133 元及公告费（凭票支付）。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毛晨牧：本院受理原告徐文海与被告毛晨牧所有权确认纠纷一

案，徐文海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 判令确认位于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
312 号 1 幢 306 室房屋为原告所有，且被告立即配合办理该房屋产权
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2.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有关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付云山：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唯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付
云山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 9 时 5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晨阳：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唯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
晨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朝伟：本院受理原告优居美家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公司
与被告李朝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万和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段昆：本院受理原告牛传礼与被
告安徽万和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段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
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4年 11月 13日 10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金阳：本院受理原告闫娥与被告金阳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
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4年 11月 11日 8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尚广兵、袁慧玲：本院受理原告吴国章与被告尚广兵、袁慧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尚广兵、袁慧玲：本院受理原告李维球与被告尚广兵、袁慧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尚广兵、袁慧玲：本院受理原告吴忠燕与被告尚广兵、袁慧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刘家金：本院受理原告郭长明与被告刘家金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戴明松：本院受理原告许岚琦与被告戴明松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10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徐静：本院受理原告徐晓龙、燕玲与被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徐静、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浙江智
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合肥吉利优行科技有限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 10 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沈阳金灿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赵虹翔、尚丽艳、苏念琪：本院受
理原告合肥焦巨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沈阳金灿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赵虹翔、尚丽艳、苏念琪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 10 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郭廷保、姚爱芹：本院受理原告朱楠诉被告郭廷保、姚爱芹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民
初 165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另，原告朱楠不
服本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郝小兵：本院受理原告冯立诉被告郝小兵、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亨道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璐与被告安徽亨
道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付芳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733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高甲：本院受理原告胡健与被告高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245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璐：本院受理原告王方与被告张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3118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马道广：本院受理原告合肥旭宏泡绵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马道

广、六安怡梵家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缪道龙：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瑶海区轩蕾针织内衣店诉被告缪道
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永红：本院受理原告蔡立文诉被告李永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15 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延：本院受理原告潘卫东诉被告陈延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
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4年 11月 8日 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燕：本院受理原告福州融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诉
被告吴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 15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4）皖0191民初4303号
江传圣：本院受理原告朱文诉被告江传圣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4303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江传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
告朱文支付劳务费 366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龚跃霞、张志伟：本院受理原告赵娟诉被告龚跃霞、张志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民初 1115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二被
告向原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28000元，并判令二被告承担诉讼费，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